商丘市政府办公室发出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强森林防火工作
日前，商丘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森林防火工作的通知》（商政办〔2005〕55号），要求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以求真务实的精神抓紧抓好森林防火工作。

     《通知》指出，各级政府和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新形势下做好森林防火工作的重要性和艰巨性，切实增强做好森林防火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要切实加强领导，认真落实森林防火责任制。要建立健全组织体系，提高森林防火工作管理水平。各县（市、区）、各乡镇都要建立健全护林防火指挥部及办公室，核定人员编制，配备专（兼）职干部，形成自上而下的森林防火组织指挥体系。各国有林场和退耕还林等林业项目较集中的村也要成立护林防火组织，明确护林防火责任人。在乡（镇）以上的行政交界区域建立森林防火联防组织，切实做好联防工作。

《通知》要求，要加大资金投入和政策扶持，加快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各级政府要将森林防火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列入同级地方财政基本建设投资计划；各级财政部门要将森林防火管理机构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森林火灾预防资金、扑火装备及森林消防队扑火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并支持森林防火预测预警、交通通信、扑救指挥等系统和森林消防专业队伍及装备的建设。各级林业部门要在育林金中列出一定比例资金用于护林防火工作；建设部门对森林防火部门免收各类风景区及保护区门票及停泊费用；无线电管理部门要建立森林防火专用通讯网络，免收森林防火专用电台、无线电通讯频率占用费；广播电视、宣传部门要将森林防火宣传纳入公益宣传范畴，免费播放公益性森林防火广告、森林火险预报；气象部门免费开展森林火险气象等级监测和预报工作，适时组织人工增雨灭火；通信管理部门要优先安排林区的通讯网络建设，保障森林防火通讯畅通，联系有关部门免费提供森林火灾报警专用电话。国家森林公园、芒山等林区风景旅游区要把门票收入的5%—15%用于森林防火工作，所提取的资金由市林业局征收，上缴市财政统一管理，专户储存，确保专款专用；各级政府要严格按照国家、省有关规定认真落实森林防火配套资金，并严格管理，保障资金充分发挥效益。

     《通知》最后要求，要强化监督管理，积极推进依法治火。各级森林防火主管部门要认真履行森林消防监督和管理职能，严格执行火源管理等火灾预防制度，结合实际制订护林防火预案。森林公安机关要加大森林火灾案件的查处力度，做到“见火就查，违章就罚，犯罪就抓”。要深入宣传《森林防火条例》等法律法规，不断增强全社会的森林防火管理公共安全意识。  
  （省护林防火办公室：夏治军）

